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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海投资有限公司员工商业道德守则 
 

一、总则 

为进一步明确粤海投资有限公司（下称本公司）及附属

公司员工商业道德行为准则，规范规章制度，在开展各项业

务时更好地肩负社会责任，遵守最高商业道德，以诚实、正

直、公正为基石，促使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在诚信的基础上不

断发展，特制定本守则，并定期审查本公司及附属公司的商

业道德表现。 

本守则适用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的董事，以及全职员工、

兼职员工和临时员工（统称雇员）,并且尽力引导与其共事

的其他人员，确保以同等的商业和道德标准行事。本公司及

附属公司所有员工应当遵守在本公司及附属公司业务各个

领域的最高道德规范标准，并且应当遵守经营地的法律、法

规及规章，遵守公司上市规则。同时，本公司会定期识别及

管理潜在的利益冲突，要求以上人士适时进行利益申报，按

既定程序妥善处理利益冲突。 

 

二、环境、健康和安全 

在开展业务活动中应保持良好的环境、健康与安全记录，

履行社会责任，提升公司价值，不断改进工作，力求做到杜

绝所有事故、工伤、环境损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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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应理解所参与业务涉及的环境和职业健康问题及安 

全方面的注意事项，并应理解和遵守与之相关的法律要求； 

 在制定所有业务计划时，对于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 

所带来的环境健康和安全影响都必须给予应有的考虑； 

 应努力节约使用自然资源，务必以安全的方式储运有 

害物料，在实际可能的范围内减少有害物料的使用； 

 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。 

 

三、保密信息和知识产权 

保护本公司及附属公司保密信息不被未经授权地获取

或不适当地公开，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以保护其不被损害或丢

失。通过获得专利或商标保护及防止商业秘密被公开来保护

本公司及附属公司的知识产权。 

对于他人拥有的保密信息须恪守道德。拒绝接受其他方

的保密信息，除非处于适当情形之下，如根据与评估和其他

方预期交易相关的保密协议。当确实从他方接收保密信息时，

应当遵守适用法律及任何适用的保密协议以保护其秘密性。 

 

四、诚信廉洁 

董事或职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或其他司法管辖区办理

本公司事务时，须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或当地反贪腐的法例

及规例，以及其他适用的法例及规例。不论是在香港特别行

政区或其他地区，所有董事及职员在执行本公司事务时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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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向任何人士索取、接受或提供贿赂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

执行本公司任何事务时，董事及职员必须遵守《防止贿赂条

例》及不可：  

 索取或接受他人的利益，作为作出任何与本公司事

务有关的行为或对他人在本公司事务上予以优待的报酬或

诱因；或提供任何利益予其他人的代理人以作为其作出与其

主事人业务有关的行为或在其主事人业务上给予他人优待

的报酬或诱因； 

 向公职人员（包括政府及公共机构的职员）提供 任

何利益，作为该人员作出任何与其公职有关的 行为或在其

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事务上提供优待或协助的报酬或诱因；

或 

 在与任何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进行事务往来时，向

任何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的成员或职员提供利益。 

注：根据《防止贿赂条例》，「利益」指 ─  

(a) 任何馈赠、贷款、费用、报酬或佣金，其形式为金

钱、任何有价证券或任 何种类的其他财产或财产权

益； 

(b) 任何职位、受雇工作或合约； 

(c) 将任何贷款、义务或其他法律责任全部或部分予以

支付、免却、解除或了结； 

(d) 任何其他服务或优待﹝款待除外﹞，包括维护使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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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已招致或料将招致的惩罚或资格丧失，或维护使

免遭采取纪律、民事或刑事上的行动或程序， 不论

该行动或程序是否已经提出； 

(e) 行使或不行使任何权利、权力或职责；及 

(f) 有条件或无条件提供、承诺给予或答应给予上文(a)、

(b)、(c)、(d)及(e) 段所指的任何利益， 

但不包括《选举(舞弊及非法行为)条例》(第 554章)

所指的选举捐赠，而该项捐赠的详情是已按照该条

例的规定载于选举申报书内的。 

雇员在公务事宜上获赠的礼物或纪念品，应当视作给予

本公司的馈赠。如接受利益会影响董事或职员处理本公司事

务的客观态度，或导致他们作出有损本公司利益的行为，或

接受利益会被视为或被指处事不当，他们便应予以拒绝。 

雇员在执行本公司事务时，均不得在直接或间接经第三

者的情况下，向另一间公司或机构的任何董事、职员或代理

人提供利益，以影响该人士在其业务上的决定，或在与政府

部门或公共机构进行任何事务往来时，向任何该政府部门或

公共机构的成员或职员提供利益。即使所提供的利益不带有

不当影响的动机，董事或职员亦应在提供利益之前确定拟接

受利益者乃获得其雇主或主事人的许可接受利益。 

雇员应确保所有提交本公司的记录、收据、账目或其他

文件，内容对所载事件或商业交易如实报告。如雇员刻意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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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载有虚假数据的文件以欺骗或误导本公司，则不论他们有

否获取任何得益或利益，均可能触犯《防止贿赂条例》。 

雇员应避免与本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人士进行频密的赌

博活动，例如搓麻将。雇员亦不可接受任何与本公司有业务

来往的人士或机构的贷款，或由其协助获得贷款。然而，向

持牌银行或财务机构的借贷则不受限制。 

 

五、罚则 

任何违背本守则的行为，本公司将有权给予处分，包括

但不限于提前解除劳动合同，依法提交相关执法部门及司法

机关处理，以及追究给本公司及附属公司造成的损失等。 

 

六、附则 

本守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
